
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 

親自申訴，書面為之 

學生發展中心收件 

學生申訴程序審議小組 

受理 

與否 

作成程序審議書並說明理由

及建議處理方式，送校長核定 

不受理 

召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

並作成評議決定書 

附註： 

學生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，遭退學或開除學籍之處分，足以改變其身分並損其受教育之權益者， 

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，未獲救濟，得於收到申訴評議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向教育部提起訴願；訴願時 

並應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書。 

修平科技大學學生申訴處理程序流程圖 
 

送請校長核定 

校長同意
與否 

同意 

通知申訴人 

結 案 

副知原處分單位 

通知申訴結果 

窒礙難行，列舉具體事 

實及理由陳報校長 

 

 

同意 

受理 

原處分單位 
申訴人 

不同意 

（以一次為限） 

不同意 

（以一次為限） 

 


